106學年度桃園市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備查計畫
                                                                              
106年4月24日 修訂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三、桃園市106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實施計畫。
[bookmark: _Toc348948200]四、桃園市106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實施計畫。
五、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貳、目的：
學校課程計畫乃結合學校教師、社區家長、行政等資源，使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充分發揮效能。在教學前規劃學校學生整體學習的課程設計，以文件的方式呈現，作為教師課程與教學活動的藍圖。並可與家長溝通獲得信賴與支持，以期保證課程實施的品質。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了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精進教學，協助各校規劃學校課程，落實學校課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參、組織與任務：
成立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委員會，負責研議、審閱、輔導各校完成備查程序
（程序如附件一）。

	編號
	職稱
	姓名
	原單位職稱
	工作分配

	1
	主任委員
	高安邦
	教育局
局  長
	督導本計畫執行與諮詢

	2
	副主任委員
	林威志
	教育局局長副  局  長
	指導本計畫執行、績效管控

	3
	副主任委員
	鄭卉玶
	國小教育科科      長
	指導本計畫執行、績效管控

	4
	執行秘書
	許梅珍
	候用校長
	主辦本計畫相關業務，協調及輔導學校課程計畫執行等

	5
	國小組
總 幹 事
	林瑞錫
	新明國小
校    長
	綜理學校課程計畫審閱、進度與績效管控

	6
	副總幹事
	張明侃
	中原國小
校   長
	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協調及輔導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執行等

	7
	副總幹事
	鄭惠欽
	文化國小
校    長
	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協調及輔導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執行等。

	8
	幹   事
	姜吟芳
	專任輔導員
	協辦本計畫及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執行等

	9
	資 源 組
	楊皓晟
	專任輔導員
	協辦本計畫及各校學校課程計畫上傳等事宜

	10
	資 源 組
	邱明義
	輔導員
	協辦本計畫及各校學校課程計畫上傳等事宜

	11
	委    員
	高理忠
	僑愛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2
	委    員
	林芷婕
	華勛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3
	委    員
	吳玉琦
	八德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4
	委    員
	黃從孝
	建德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5
	委    員
	高德生
	大崙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6
	委    員
	黃清淵
	大業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7
	委    員
	鄧秀蓁
	楊心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8
	委    員
	羅玫玲
	高原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19
	委    員
	徐水柯
	潛龍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20
	委    員
	彭玉宜
	瑞塘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21

	委    員
	鄭友泰
	中山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22
	委    員
	李錦富
	埔頂國小
校    長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與提供學校諮詢等


肆、實施期程：
一、準備會議：106.04.18（星期二）
二、收件時間：106.06.21（星期三）～07.05（星期三）（各校自行上傳教育局國教輔導團網頁，網址: http://163.30.200.21）
三、備查時間：106.06.30（星期五）～07.10（星期一）（線上備查）
四、審查會議（初審）：106.07.17(星期一)
五、審查會議（複審）：106.07.25(星期二)
六、備查結果發文：106.07.31（星期一）u
七、經本局審閱備查後，請各校將學校課程計畫於106年8月26日前上傳至學校網站首頁，以利家長學生查詢。
伍、審閱備查重點：
一、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機制（要點、105年8月~106年6月之會議紀錄（期末課發會應針對105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執行情形進行檢討並作成紀錄）
二、本計畫依據【（一）教育部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二）教育部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四）學校願景及學校教育目標】
三、每週學習節數及非學習節數規劃、作息時間表、各年段課表。（例：生活課程、本土語言、彈性學習節數之規劃內涵與名稱是否正確得宜、以年段或年級呈現作息表，安排作息時間應符合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為準則……）。
四、教師授課節數一覽表。
五、各領域學習總節數一覽表（請參閱相關規準，上網填報時請留意紅字）。
六、各年級教科書選用、選編版本、自編一覽表（選用、選編、自編教材說明或計畫、呈現歷年各年級選用教材版本），各領域同一學習階段版本更換應將課發會討論會議紀錄上傳，並附上銜接計畫及評估報告報府核備文。
七、全學年學校行事（例：應呈現行政行事曆、各年級教學行事規劃，是否完整整合……）、各年級教學進度總表（例：至少呈現第一學期之總表內含各領域課程、彈性學習節數之進度，若完成全學年度者應予嘉勉……）、各年級教學總進度表。
八、學校行事曆需納入特殊教育行事曆（如無特教班之學校，亦需加入特推會、特教宣導週…等相關日程）。
九、特色課程、主題或教育議題教學活動彙整表。（教育議題：桃園市在地化生活課程、資訊融入教學、海洋、環境、人權、性別平等、生涯發展、家政、品德、民主法治、反毒、能源、消費者保護、家庭教育、生命教育、防災教育……等）, 品德教育教學鼓勵納入彈性學習節數至少一節。
十、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因進度表由學校課發會審議送件可不含進度表）、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規劃(應含進度表及內容)。（例：教育部、市政府相關教育政策與措施，以及學校該領域課程發展規劃內涵之呈現。語文之作文、書法、健體之游泳教學、該領域主題或教育議題教學活動等）
語文學習領域課程計畫架構要完整包含以下三部分：
(一)本國語文-國語文
(二)本國語文-本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
(三)英語
十一、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的「實施原則」內容需新增一項：「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十二、課程評鑑實施計畫（學校基本規劃與具體做法）。
十三、106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依重點項目製作檢核表，供各校提交該校課發會審議，亦可供各審閱委員作為審閱之參考。
[bookmark: _GoBack]十四、凡是設有特教班或者普通班上有特教生者，國中組均需要填寫3-A特殊需求領域教學計畫。（若無則免填）
    十五、3-B資訊教育議題教學計畫是放教學計畫，請參考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附屬網
         首頁資訊教育課程計畫參考檔案範本。

陸、審閱注意事項：審閱內容、檔案格式、審查流程、檔案上傳說明及參考資料（如附件二）
柒、輔導與檢核：本府對於各校學校課程計畫，得列入追蹤管制與輔導，隨時抽訪學校違反本要點規定之教育人員，依相關規定辦理。
捌、經費來源：由「市府補助精進教學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自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